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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有待立法形成

张　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物权法规定国家所有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需要民法学和宪法学合力来解决。宪法学
的任务在于，基于对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条款的解释，建构出适当的教义学模型，使之能

与既有的民法制度和民法所有权理论相互融洽。宪法教义学和民法教义学基于沟通目标的

各自建构，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路径。

　　国家所有权究竟是公法上的权力，还是私法意义上的权利？从宪法教义学出发，或许
首先应该对宪法第９条的属性作出界定。我想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进行教义学建构的尝试：
宪法第９条规定的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是否是一个 “基本权利条款”？之所以要研究这个问

题，原因在于，宪法第９、１０、１２、１３条并列规定了几种 “所有”，而宪法第 １３条 “公民

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应该被视为一个基本权利条款。那么，从体系一致的角度出

发，与之并列的其他规定 “所有”的条款，是不是也应该被视为基本权利条款？如果将第９
条也视作基本权利条款，是否能够妥帖地解决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

　　将宪法第９条作为基本权利条款来进行建构，首先要处理的棘手问题是：国家能否成为
基本权利的主体？我们知道，基本权利的主要功能是所谓防御权功能，也就是保护个人

（也包括私法人）免受国家的侵害。对抗国家，是基本权利的本义。因此，传统理论认为，

公权力主体不能成为基本权利的主体，因为基本权利是用来对抗公权力的，如果公权力主

体也能主张基本权利，就会造成权利的相互抵消，使基本权利保护个人的意义丧失。例如，

如果让公权力主体也得主张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无疑会减损宪法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意义。

基于此，传统的基本权利理论否定公权力主体成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可能。但是，在现代的

基本权利理论中，却开始考虑一些例外情况。某些公法人，在国家公权力赋予的任务之外

的某些行为，也有可能受到基本权利的保护。比如，公立的电视台，也有主张言论自由的

可能。某些以提供国家政策咨询为目的而设立的研究机构，在其任务范围外，也有主张学

术自由的可能。换言之，某些公法人，在特定情况下如果处于与国家相互独立的地位，就

有成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可能。按照这种思路，宪法第９条规定的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并
非完全不可以被看作是类似宪法第１３条的基本权利条款。
　　但是，如果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与私人所有权作同样的法规范建构，无疑存在严
重问题。正如林来梵教授举例说明的那样：“物权法第 ４６条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
家所有，那么，居民从河里取水是否侵犯了国家的财产所有权？”将国家所有权写入物权

法，并且没有将其与私人所有权进行区分的规范体系建构，被认为是物权法的重大缺陷。

　　事实上，即使将宪法第９条视为基本权利条款，也并不意味着其一定在法律层面应当具
有与普通的私人财产权同样的内涵。在国家所有权的具体内容的确定方面，立法者实际上

有着极大的形成自由。财产权被认为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基本权利的特点———有待立法形成。

这是因为，财产权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但其内容却是由法律来形成的。在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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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与其他基本权利有着显著差别。例如，人身自由所保障的就是个人的人身和行动免

受干预，住宅自由就是保障住宅不被侵入，而财产权保障的是什么，却必须借由法律层面

的观察才能明了。比如，只有基于物权法定原则，立法者对物权的种类、内容、公示手段、

效力作出规定，才会形成民法上具体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进而才可能在宪法

层面明确这些权利也是排除国家干预的。没有民法对财产权内容的形成，宪法上的财产权

就没有明确的保护对象。

　　如果从 “财产权有待立法形成”的角度去观察宪法第 ９条的规定，我们也可以得出这
样的认识：虽然宪法规定自然资源是国家所有的，但这种所有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有待

下位法律去具体形成。也就是说，不必因为宪法上规定为 “所有”，而在部门法层面就一定

要赋予其相同的规范内容。

　　基于财产权保护对象的差异，立法对其的具体形成也可以存在差异。对于纯粹的私人
财产，由于其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因而强调其 “私使用性”，强调其不容侵

犯性，就是当然的。而对于宪法第９条所列的自然资源这些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的财产，对其
进行的法律层面的内容界定，就要更多考虑其公共使用性。也就是说，虽然这些财产是属

于国家所有的，但因为这些财产较之私人财产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因而应该受到更多

的社会约束。例如，即使我们将太阳能、风能也视为自然资源而为国家所有，但这些财产

天然具有供公众使用的属性，因而就不应该将晒太阳、利用太阳能、风能发电视为是对国

家所有权的侵犯，而应该视为是这些财产依据其公共性而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基于不同

财产在公共性和私使用性上的差异，对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作区分的法律制度建构，是宪

法财产权教义学所允许的。并且，２００４年宪法修改实际上已经将国家所有与私人所有作了
分殊的处理，这为部门法的差异化构建提供了基础。

宪法规定的所有权需要制度性保障

林来梵（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乌木案与风光案所引发的所有权问题，宪法学界尚没有公开回应的论文。我个人对这
些有关理论问题长期以来也有一些思考，但一直没有彻底搞清楚，尤其是在中国的规范语

境中一直没有搞清楚。在这里我谈四点认识。

　　第一，回到问题本身来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这个概念最初应该是源自于一种政治
决定，还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它涉及国家制度的构建，涉及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

一些原理，即如何分配自然资源，如何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在法治国家，这

个问题可以被法制化，进入实定法的规范层面，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在典型的法

治国家，民法、行政法可能能够解决相关问题，而在这之上宪法也可能对这个问题作一个

基本的建构。但我国目前法治化发展程度仍然不够，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尤其是在立法阶段、规范的创设阶段并不是很完善，因此实践中才会产生混乱。虽然宪法

第９条、第１３条有相关规定，物权法也将其具体化了，但实际上，背后的理念以及对规范
之间关系的认识，都存在一些问题。税兵、巩固教授的这两篇文章想在这方面加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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